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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旨在將本研究結果做一整體性之描述，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之

結論與建議。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桃園縣國中生之課後運動參與現況、運

動參與阻礙因素，並比較不同背景變項在運動參與行為及阻礙因素上之差異

關係。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者以課後運動參與行為及其阻礙因素為主

體範圍，研究時間範圍為民國 95 年 4 月 7 日至民國 95 年 5 月 6 日止為期一

個月，以桃園縣縣立國民中學，94 學年度一、二、三年級現籍男、女學生為

研究對象，採分層叢集抽樣法，透過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薛費

事後比較等統計方法分析，最後依據本研究之結果與討論提出建議，以供桃

園縣相關單位推動青少年課後運動及做為後續研究者之參考。 

    本章擬分二節，第一節為結論；第二節為建議，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結論 

 

為瞭解課後運動參與行為及其阻礙因素對於國中生之影響，本研究採用

問卷調查法中之分層隨機與叢集抽樣法對運動阻礙之結構性阻礙因素、場地

器材阻礙因素、個人認知阻礙因素、人際間阻礙因素、安全性阻礙因素等 5

個類型作為評估指標，深入探討課後運動參與行為及其阻礙因素，綜合本研

究上述之結果分析及討論，歸納以下結論： 

一、桃園縣國中生實際參與課後運動的現況 

在課後運動參與程度方面，課後有從事運動習慣者為 667 人，佔 79.6％，

且大多利用下午時段從事運動，每週運動二次佔 26.4％為最多，運動同

伴則以同學(朋友)為主，其中，男生參與運動者略高於女生；一年級高於

二、三年級。而在參與運動項目上，前十項運動依序為：籃球、散步、



 95

騎腳踏車、快走、慢跑、羽球、仰臥起坐、跳繩、伏地挺身、游泳。 

二、不同背景變項之運動參與之差異比較 

本研究發現：不同背景變項(性別、年級、有無參加社團)的桃園縣國中

生，在實際課後運動的參與上有顯著差異(p＜.05)。 

三、桃園縣國中生課後運動參與的阻礙因素 

本縣國中生之課後運動參與阻礙依序為：時間不足、場地設備不足、天候

因素欠佳、器材裝備欠缺、課業太過繁忙、缺乏同伴、技術欠佳、缺乏指

導人員、經費不足、資訊(訊息)不足，其中，以時間不足的阻礙最大，顯

示，本縣國中生在課後運動參與時間的支配上明顯不足。若以類型區分則

依序為，結構性阻礙因素、場地器材阻礙因素、個人認知阻礙因素、人

際間阻礙因素、安全性阻礙因素。 

四、不同背景變項之運動參與阻礙之差異比較 

本研究發現：不同背景變項(性別、有課後無補習、有無參加社團部份)

的桃園縣國中生，在課後運動參與阻礙上有顯著差異。女生在安全性阻

礙構面及個人認知阻礙構面的阻礙均高於男生；有補習在個人認知阻

礙、結構性阻礙二項之阻礙高於沒有補習者；參加社團在人際間阻礙高

於沒有參加社團，而沒有參加社團在個人認知阻礙高於參加社團。 

 

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與結論，提出以下建議，以作為相關單位推展課後運

動之參考： 

一、對相關單位之建議 

  (一)本研究發現，本縣國中生在課後運動參與程度方面，男生參與運動者略

高於女生，且女生在安全性及個人認知阻礙構面的阻礙均高於男生，顯示女

生在運動參與上是需要加以鼓勵與輔導。本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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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相關單位： 

(1)針對青少年女性舉辦相關活動，並以補助或讓其免費參加，以提高女

性之運動參與程度。 

(2)在各運動場所增配運動指導員以增加其安全性。 

2.學校方面： 

(1)應針對青少年女性設計適合其從事之多元化課後運動社團、運動育樂

營。 

(2)提高女生規律運動之獎勵措施，以提升運動參與率。 

(二)本研究發現，阻礙本縣國中生課後運動參與的因素最主要為時間不

足，其後依序為場地設備不足、天候因素欠佳、器材裝備欠缺、課業太

過繁忙等，調查同時獲知，青少年實際參與的運動大多偏向安逸型。

因此，本研究建議： 

(一)政府相關單位： 

1.廣闢公共運動場館、腳踏車及步道專用道等公共運動設施，並增設夜間

照明，免費提供學生使用，不僅可除去天候不佳之影響，更能增加其

運動參與人口。 

2.落實訪視評鑑機制，並以此做為教育部獎補助各校之依據。 

3.可將運動參與表現成績，納入升學管道中，方能有效提昇。 

(二)學校方面： 

1.體育運動推廣採多元化、樂趣化、活潑化之方式及多樣化運動社團，並

且不定期舉辦體育競賽活動，提供互相觀摩機會，藉以提高運動參與

率。 

2 設立規律運動之獎勵辦法，以提高課後運動參與。 

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中，研究者雖已盡力掌控研究之進行，但限於人力、物力與經費，

仍有無法全盤掌控以進行研究之處，因此，對後續研究提供以下四點建議： 



 97

(一)礙於人力、物力及經費之限制，僅針對全縣進行一次問卷調查，若能

延長時間加予追蹤，進行至少二次的分析調查，或做全國性之通盤研

究，當更能確定其效果，以使研究結果更具精確性、通盤性。 

(二)本研究以自行修改編訂之自陳量表為研究工具，雖經信效度之考驗，

然其研究工具之適用性，周延性及變數間的關係，仍有待後續研究者

進一步驗證之。 

(三)國內相關研究均以相同就學層級為母群，建議以不同層級之分析比較

或做全國性之比較，以探討其差異情形。 

(四)限於研究者之能力，因此，對於本研究僅能就其課後運動參與行為及

其阻礙因素做探討，建議未來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其他面向(如：擴大範

圍探討城鄉差距等不同族群之差異情形)，並進行廣泛的討論得以更全

面了解其整體之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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